乌海政办字〔2022〕72号

乌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乌海市人民政府重点工作督查

事项确定规则》的通知

各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各企事业单位：
为进一步提高人民群众的满意率和市政府工作的执行力、公信力，促进全市政务督查工作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现结合实际，制定本规则。

一、适用范围

本规则适用于上级要求我市开展的重点专项督查任务以及市政府研究部署的重点督查任务。

二、督查原则

（一）依法督办。严格按照法律

 HYPERLINK "http://www.110.com/fagui/" 法规和有关规定，认真开展督查工作，坚决维护党和政府的权威性。

（二）客观公正。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全面准确地了解情况，客观公正地处理和反映问题，防止以偏概全，杜绝弄虚作假。

（三）注重实效。着眼于及时有效地解决问题，扎扎实实抓督查，防止和克服形式主义，努力使督查事项落到实处。

三、督查内容及办理程序
（一）市委、政府研究部署或主要领导指示要求开展的专项重点督查事项。由市政府督查室负责，建立工作台账，列出任务清单，以“滚动式”督办、销号管理等方式，做好日常跟踪调度，必要时通过明察暗访、实地调研等形式开展督查。根据工作进展情况形成督查报告及时呈市领导参阅。

（二）自治区政府下发文件要求开展的专项重点督查事项。在接到自治区政府下发关于重点督查事项的文件后，市政府督查室按照相关工作任务和市政府各部门职能第一时间进行分解，细化任务内容、明确完成时限。各责任单位要按照分解任务推动工作开展，必要时由相关副秘书长带队、责任单位参与进行实地督查。各责任单位要按时限、工作要求形成情况报告，由市政府督查室审核后，按照程序上报。
（三）职能部门根据全市工作任务或自治区对口厅局要求开展的督查事项，市级议事协调机构根据全市工作任务要求开展的督查事项。由职能部门或议事协调机构办公室向市政府办公室提出书面申请并制定督查工作方案，方案中要明确督查内容、督查组成员、工作要求等。督查组组长由职能部门或议事协调机构办公室主要负责人或分管负责人担任，经分管副秘书长审核同意后，以市政府名义开展，市政府督查室视情况派员参加。督查结束后，职能部门或议事协调机构办公室形成督查情况报告报市政府督查室，由市政府督查室形成督查专报呈市领导参阅。

（四）列入经自治区党委批准的市政府年度督查计划事项。由市政府督查室根据督查计划，督促相关部门按照要求开展相关工作，并做好资料的备份存档；对未列入年度督查计划但职能部门必须开展的督查事项，由职能部门提出申请，经相关副秘书长同意后按程序开展督查。

                     2022年6月28日

（此件主动公开）
抄送：市委各部门，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市政协办公室，军分区，
市纪委监委，市中级法院，检察院。
          各人民团体。
